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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教學品質，促進教師教學知能成長及相關經驗分享，達到    

增進教學效能和教師自我成長目的，提供學生優質學習情境，特訂定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教師教學成長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專任(案)教師及兼任教師。 

教務處大學社會責任暨創新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教

學知能輔導團」，由校長聘任本校教學績效表現傑出之專任(案)教師

組成，成員任期1年，得連任。 

第三條 教學知能輔導團主要任務提供教師個別會談服務、擔任新進教師之

Mentor、協助教學評量未達標準教師之輔導等，以協助校內教師解決

教學方面的問題。 

第四條 申請個別會談服務之教師需檢具教師教學成長服務申請表向本中心提

出申請，由本中心依據申請教師之服務需求，安排教學知能輔導團成

員為其提供個別會談服務。會談結束後各須填寫教學成長會談教師意

見表及申請教師回饋表。 

第五條 前項各表填寫後送交本中心彙辦，作為辦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活動之

參考依據。個別會談服務內容如涉及個人穩私，應遵守相關保密規定。 

第六條 本中心每學年舉辦教學成長活動，內容包括創新教學方法、教學科技

與資源應用、跨領域學習等與教學相關之主題，以強化教師教學知能。 

第七條 為精進本校教師教學成長，依據每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提供各院系

所(中心、室)統計報告，並協助教學評量未達標準教師進行後續追蹤

與輔導，相關流程由本中心另訂之。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得另訂補充規定。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